
搜索引擎类侵权

产品名称 搜索引擎类侵权

公司名称 深圳泰好赔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宝安区松岗艺展四路盈硕商务大厦303室

联系电话 18820953171 13823288593

产品详情

一、搜索引擎商标侵权的界定

 

搜索引擎商标侵权是指将他人的部分或者全部商标设置为自己的Mata标签，或者通过竞价排名购买他人
的商标作为自己的关键词从而引起互联网用户的混淆，并由此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根据互联网调查
数据表明，在互联网的八大热门服务中，搜索引擎以64.5%的使用率位居第三。由于网页的广告和销售收
入与网页的访问量成正比，因此网页的经营者们为了提高网页的点击率、增加收入，往往会利用搜索引
擎技术吸引客户，由此引发的商标侵权纠纷就越来越多。

二、搜索引擎商标侵权类型

1、Mata标签引起的商标侵权

Mata标签可以用来描述网页的基本情况，还可以对关键词以及网页等级进行设定，在网页设计中会将Ma
ta标签嵌入网页源代码中。一些网页设计者为了提高自己网页的点击率或者其他牟利的因素，利用一般
的互联网用户看不到Mata标签这特点，将他人的商标设置为自己的Mata标签，互联网用户使用搜索引擎
查找该商标时，网页就会转到将MAta标签设置为该商标的网站，这便引起了商标侵权纠纷。

2、关键词检索引起的商标纠纷

关键词检索的原理是公司向搜索引擎网站购买与公司产品或者服务相关的关键词，当用户搜索该关键词
时，该公司的网站页面就会出现在搜索结果页面中较为突出的位置。这就是关键词广告引起的商标侵权
类型。

相关行为人购买某个关键词的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所涉及的判断原则与因素。

判断原则与因素



（1）禁止混淆

商标的基本功能在于标识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便于消费者区分不同主体的商品或者服务。《商标法》
所规定的各类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其核心在于对商标这种标识作用的破坏，即造成混淆或误认。

现行《商标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除了对各类商标侵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作出明确规定之外，《商标
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还规定“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也构成商标侵权
。从立法技术上说，《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属于“兜底条款”，是一种概括性和原则性的规
定。之所以如此，原由在于立法者难以穷尽列举一切可能的情形，于是借助兜底条款最大限度扩大法律
涵盖范围。同时，这也使得法官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时，拥有自由裁量的空间和可能。至于某种行为是
否构成“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需要基于商标理论并结合具体案情进行个案分析。

搜索引擎关键词推广活动，这是伴随着搜索引擎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全新的互联网应用形式。虽然现行
商标法规并没有明确禁止将他人享有专用权的商标作为关键词进行使用，但仍然可以通过“混淆”来初
步判断相关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根据现有商标法规和司法实践，关于“混淆”的认定，一般涉及商标相同或近似、商品或服务类似、商
标的显著性和相关公众的注意程度、是否有实际混淆等几个因素。

（2）诚实信用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就各类商标侵权行为而言，大多数情况下是当某个商标具有能够
带来商业利益的良好声誉时，侵权行为人出于不正当地“搭便车”的故意，制造混淆和误认，谋取不正
当利益。

虽然现行商标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行为人主观过错是商标侵权的要素，并且理论界对此问题也颇有争议
，但实践中，行为人使用某个商标的行为是否出于诚实信用的目的、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对于商标侵
权的认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也是法院认定侵权行为人应承担何种程度赔偿数
额时的重要参考因素。

3、搭载广告引起的商标侵权

搭载广告引起的商标侵权是指某公司并未购买某关键词，但当用户搜索某关键词时，该公司通过搭载广
告的形式仍然出现在搜索结果的页面上。其实搭载广告也是利用关键词来进行商标侵权的，某些搜索引
擎商利用搜索结果，将一些关键词提供给该关键词购买者的竞争对手作为搭载广告从而从中获利。

三、关于搜索引擎商标侵权的相关问题

1、搜索引擎关键词服务是不是广告?

搜索引擎关键词服务的法律性质是否为广告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一旦确定其为广告，根据《广告法》
，负责提供关键词服务的搜索引擎网站的法律身份就是《广告法》上的广告经营者，负有监管广告内容
合法性的法定义务。这一问题目前的争议非常大，从百度和谷歌案的一审未生效判决看，虽然上海法院
认定百度对其关键词服务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但上海和广东这两个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的法院都没
有直接认定百度和谷歌的搜索关键词服务是广告。而从笔者看到的已经公开发布的文章看，互联网从业
人士多数认为搜索引擎关键词服务就是广告，有趣的是，有文章甚至直接引用了百度公司的业务介绍网
页，上面公开承认百度的竞价排名和火爆地带服务是广告。

判断搜索引擎的广告关键词服务是不是广最具有公信力的办法是看一下其是不是符合《广告法》对于广
告的定义特征。《广告法》的定义如下：本法所称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
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而搜索引擎关



键词的服务过程是：广告投放者向搜索引擎网站或其指定的公司支付费用，在搜索特定关键词的用户在
搜索结果页中投放广告投放者确定名称的链接，该链接指向广告投放者指定的网站。显然，搜索引擎关
键词服务过程具有《广告法》定义的全部特征。

2、搜索引擎关键词服务商标侵权免责有法律依据吗?

从实践看，目前国内搜索引擎对于关键词广告的侵权问题，也采用了与版权避风港类似的做法：基本不
排斥所有关键词的广告投放，对搜索结果页的广告链接的名称也任由广告投放者自定义，如果商标权人
向搜索引擎提出商标侵权异议通知的，再撤掉相关的广告。这种业务模式被称为“通知+删除”，搜索
引擎的版权避风港是法定的， “通知+删除”模式的法律依据主要源于国务院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保护条例》，但依据该条例的规定，此种模式应仅适用于著作权保护领域，对于搜索引擎关键词服务能
否适用该原则豁免的商标侵权责任，目前，法律尚没有明确的规定。

从法律原理看，笔者亦不赞成搜索引擎关键词服务可以采用“通知+删除”模式豁免侵权责任。搜索引
擎之所以可以对其搜索结果页上出现的搜索结果版权侵权链接免责，是基于网络具有海量内容，搜索引
擎在技术上不可能判断出哪些内容是侵犯他人版权，因此，法律才会规定搜索服务提供商在收到侵权通
知24小时内删除搜索结果的，可以免责。

但收费的搜索关键词服务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虽然搜索引擎网站一直强调
，网络广告服务的广告内容也是用户自己设定，系统根据一定规则自动投递的，因此搜索引擎不应对用
户设定导致的侵权结果负责。但笔者认为，以用户上传、自动投递的说法逃避监管责任是不成立的，鉴
于搜索引擎网站对关键词服务是收取费用的，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看，收费是权利，对应的义务和责
任就应当是审查收费服务中的违法情况。同时，搜索引擎关键词服务的内容也是有限的，海量内容无法
审查的抗辩理由显然也是很牵强的。

3、搜索引擎网站应审查关键词服务的哪些内容?

谈到审查责任，一定会涉及审查内容范围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搜索引擎网站的关键词服务内容涉
及两部分，一部分是文字链接，显示在搜索引擎网站搜索结果页上，另一部分是链接指向的广告发布者
所指定的网站。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搜索引擎对于关键词服务有审查义务，其应在怎样的范围
里履行此义务，是仅仅审查自己网站上的文字链接名称，还是要对链接指向的网站一并进行审查。同时
，从技术上说，如果链接文字使用了一个很普通常见的词，但该词却是第三方的注册商标，又存在一个
搜索引擎服务商应当如何甄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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